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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就溫體氣體排放提交意見書 

2007 年 5 月 28 日 

 

 隨著溫室氣體排放量日增，氣候暖化已成為國際關注的問題，不少的

國際研究報告已促請各國政府要即時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出有力的措

施，遏止全國暖化問題進一步惡化。香港雖然因內地的關係被納入京都議

定書內附表二的地區，毋須有減排的目標，但這並不表示特區政府可漠視

減排的義務。雖然香港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人均水平比上世紀九十年代有所

下降，但從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來看，由 2000 年開始已掉頭回升，2005 年

的排放總數比 1990 年的數字，其實已上升了百分之十四。民建聯認為政

府未有全力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因此，民建聯促請特區政府制訂全面的

溫室氣體減排政策，當中包括： 

 

(a) 制訂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現時適用於 2010 年的空氣污染減排目標，並沒有包括溫室氣體。民

建聯認為特區政府有需要制訂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並以此作為制訂減

排措施的依據。 

 

(b) 發電設施的規管 

 將二氧化碳納入粵港兩地火力發電廠排放交易計劃內，容許兩地的電

力公司透過有經濟誘因的方式，交換排放額，達到減少排放的目的： 

 制訂兩電發電燃料比例的規定，以限制兩電使用燃煤作發電； 

 在檢討兩電利潤管制協議時，研究推行用電需求管理，在用電高峰時

期，向高用電量客戶收取更高的電費，晚間用電的電費則相應調低，

以令部份企業把日間的用電量減少；同時，建議兩電推出用戶轉用節

能產品的電費回扣計劃，透過經濟誘因減少市民浪費用電及吸引更多

市民選用節能產品。 

 

(c) 節約能源方面 

 研究推行建築物節能證書制度：建議所有新建建築物都必須符合最低

能耗標準，並須為節能設施提供或預留接入口；舊建築物在維修時也

要盡量參照最低能耗要求施工。符合節能標準的建築物會頒發證書，

而監管機構要定期巡查，以評價建築物的節能表現； 

 進一步實行強制性節能標籤制度：逐步要求所有家用電器生產企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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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部門，都有義務以標籤形式明確標明該電器的耗電參數和耗電級

別。 

 研究實行最低能源效率要求：特區政府研究一套最低能源效率基準，

並以此規定某些家用電器，必須符合最低標準的能耗要求，否則不得

生產或銷售。 

 

(d) 發展可再生能源 

 將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由原先訂下在 2012 年達 1%至 2%的目標，提升

至 5%； 

 為促進更多可再生能源的運用，在討論兩電利潤管制協議時，建議加

入採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率； 

 完成開放電網政策的研究，令市民有權選擇採用其他公司生產的可再

生能源電力，並參考外國由政府資助可再生能源上網及從事研究的做

法。 

 

(e) 城市綠化 

 進一步推廣綠化屋頂：根據外國的研究，綠色屋頂可有效降低頂層溫

度 3-7 度，相等於減少使用 1%總空調用量。民建聯除了要求政府新建

築物必須有綠化屋頂的配置外，也須考慮將有關規定加入建築物設計

指引內，鼓勵發展商採納。 
 加快十八區綠化藍圖的制訂工作，並設立基金，讓地區團體申請作為

綠化街道和建築物之用； 
 綠化行車道：倣效內地城市，在高架道路和天橋種植垂直植物，作綠

化和吸收汽車排放二氧化碳之用。 
 

(f) 善用堆填區氣體 

 現時由廢氣產生的堆填區氣體，佔香港溫室氣體整體排放量的百分之

十二，是第三大的氣體來源。由於堆填區氣體本身可作燃料使用，但

香港只有一半的堆填區沼氣可再利用。民建聯認為在安全的氣體管理

前提下，特區政府有必須要進行研究更廣泛地利用堆填區氣體，以達

致減排和善用資源的雙贏目標。 


